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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提
出多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但在諮詢
最後階段，忽然冒起反對聲音，以「深
港融合」、「富豪城」和「深圳後花園」
等理由，要求撤回計劃。縱使港府多番澄
清，但反對人士仍堅持撤回計劃。多位
受影響村民表示，只要賠償或安置合理，
會支持計劃，有村民透露部分反對人士
故意把事件政治化，以博取自身利益。
港府提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原意

是為滿足日益緊張的本地住房需求，
從而制定長遠發展需要。非原居民莫
先生，一家五口自上世紀80年代居於
古洞北馬草壟村的寮屋，並經營回收
生意。他以「很矛盾」來形容對發展
計劃的心情。他說，現時所住的寮屋
不用交租、泊車不用繳付停車費，而

收地計劃會影響他回收場的經營，但
他仍然支持計劃。
莫先生表示，曾有持反對意見的關

注組成員致電勸他加入反對行列，後
因意見不同而拒絕。他稱，區內牽涉
的土地權益錯綜複雜，有多股力量，
其一是擁有業權的原居民，藉反對計
劃爭取更多賠償；另一批反對者是非
原居民，他們的父輩由原居民手上以
低價租借土地或房屋後，再二手轉租
他人，以收取租金，一旦政府收地便
影響既得利益，遂反對計劃。

外來勢力突冒出干涉
另外還有一股外來勢力，一些素未

謀面的非本地人，突然冒起聲稱代表
村民利益，以各種理由反對計劃。他

認為只要賠償及安置合理，很多村民
都會贊成計劃。他稱，畢竟住了這麼
多年，有感情，但沒理由一直維持原
狀，人要進步，社會要發展。他又
稱，發展是有長遠的需要，還望政府
能妥善安置非原居民，連同其受影響
的回收場亦獲合理賠償。
上水鄉鄉務委員會主席廖興洪，從

計劃開展的首階段諮詢到現時最後階
段的諮詢，一直有關注計劃發展並參
與其中。他表示，對近期突然冒起的
大批反對聲音感到「奇怪」。他說：
「我不敢說這些人是否別有用意，我亦
很感謝他們的關心，能掣肘政府的一
舉一動，但過分的關心，有可能會造
成我們的困擾，畢竟真正受影響的是
我們，應尊重我們意願。」

忽然反對 村民直斥為私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近
年推動多項重要基建發展，往往遇上
不同名號的「關注組」和「大聯盟」
的反對，但原來這批反對勢力的成員
都是舊酒新瓶，遠至反對皇后碼頭工
程的「本土行動」、其後反對高鐵基建
的「菜園村關注組」和「八十後反高
鐵青年」，不斷高舉反對的旗幟，勢要
與反對派政黨裡應外合，衝擊特區管
治威信。

諮詢初期從不表態
本港近年每當重要政策出台、或臨

近申請撥款推展基建之際，總出現多
個不同的關注組織，但在諮詢初期卻
未見其反對聲音。以中環灣仔繞道為
例，港府原訂於2000年一併清拆皇后碼

頭聯同天星碼頭，以便興建繞道疏導
中區交通，但在早期諮詢期間無人表
態反對，後來以本土保育組織「本土行
動」為核心的抗爭卻突然冒起。
在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中，幕後搞手

包括朱凱迪、陳劍青、陳景輝、葉寶
琳、司徒薇、何芝君等，並提出「集體
回憶」，並策動連串的公眾論壇、音樂
會和靜坐絕食，甚至在皇后碼頭拆卸當
日以鐵鏈自綁，最終警方不得不清場封
地拆卸，皇后碼頭難免要搬離現址，並
計劃遷至海旁重置。其後同類型抗爭此
起彼落，在不同議題上繼續反對。
至於提出多年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工程，因工程需在石崗菜園村興建車
廠，突然激發保育人士聲援並發起抗爭
運動。昔日的反皇后碼頭清拆的「本土

行動」，搖身一變，籌組「菜園村關注
組」及「土地正義聯盟」相繼加入抗
爭。當中朱凱迪、葉寶琳、林輝、周諾
恆、陳景輝、司徒薇、何芝君等，企圖
標榜不同名號營造民意。

暴力示威激化市民
正當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工程的撥款申請，這批「社運樁腳」
透過組織「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
會」、「社區文化關注」、「香港基督
徒學會」、「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社區發展陣線」等，繼續提出反對，
並鼓吹菜園村村民「不遷不拆」。在撥
款審議當日，「反高鐵大聯盟」發動
示威者包圍立法會，最終演變成暴力
衝擊收場，激發港人強烈反彈。

化身不同組織屢衝擊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百

多名示威者於去年一個集會後遊行
至北角警署，抗議警方在同年3月
拘捕反對財政預算案的人士，並拖
延調查；其中朱凱迪、葉寶琳及其
未婚夫王浩賢等8名示威者，因未
有遞交遊行書面通知，事後被警方
以非法集結、參與非法集會等9項
罪名起訴，各人被裁定罪成，其中
葉、王昨被判入獄4星期，緩刑1
年，另全部被告各罰款800元至
2,400元。各被告在庭外表示會提出
上訴。
8名被告依次為葉寶琳、朱凱

迪、朱江瑋、王浩賢、李永鴻、洪
曉嫻、明偉添和陳秉鳳，年齡由22
歲至53歲。
背景報告指，8名被告背景良

好，思想成熟，又表示無悔參與遊
行，堅持追求社會公義，因此不建
議法庭判處感化及社會服務令。但
裁判官杜浩成則反駁稱，法庭是保
障言論及遊行自由的「把關人」，
但亦有責任制止非法行為，又指法
庭無權阻礙市民行使遊行自由，但
須合法進行，始稱得上「崇高」。

煽動示威者行為嚴重
法官表示，看過影片證據令他

「大開眼界」，被告未經申請已違法
在先，又拒絕警方指示在後。其
中，葉、王更指揮示威者衝擊防
線，使警員撞向巴士、遺失警棍，
行為嚴重。此外，對於被告指稱
《公安條例》過時的說法，法官引

用終審法院就梁國雄案的上訴裁決，指《公安條
例》規定示威必須通報警方，以作妥善安排，而
國際人權組織亦清楚即使先進國家也沿用相關的
通報機制，加上無證據顯示香港現時制度不符國
際水平，因此法官批評被告將責任推諉警方與
《公安條例》，是凌駕法律及終審法院裁決的專橫
想法。

3成員搞事核心
法官昨日炮轟葉寶琳和王浩賢煽動群眾衝擊

警方防線，罔顧他人安全，之後更卸責警方，
誣衊警方阻礙和平示威，想法和行為專橫無
理。葉寶琳、王浩賢兩人和以「搞事」見稱的
朱凱迪，均是近月十分高調的「土地正義聯盟」
核心成員，這聯盟前身是「反高鐵大聯盟」及
「菜園村關注組」，在菜園村一役後，轉戰新界
東北，企圖複製「菜園村事件」，煽動少數受
影響居民，照辦煮碗打 「不遷不拆」旗號，
藉所謂「保衛家園」圖推倒新界東北發展計
劃。

「土盟」四處挑爭議
上月22日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公眾諮詢會在

火爆的氣氛下進行，一班身穿白衣的大軍殺入
諮詢會場，高舉旗幟反收地，企圖逼當局撤回
發展計劃，更動手與新界原居民拳來腳往，令
場面十分混亂，結果一場為聽取民意而舉辦的
諮詢會，爆發多次肢體衝突，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更需警員護送離開。表面上看，今次事件只
是一群農民和村民爭取權益，但實情卻非如此
簡單，心水清的人不難發現背後的一班煽動者
均熟口熟面，由反高鐵、反清拆菜園村、反自
駕遊，以及反國民教育等，來來往往都是這班
「土地正義聯盟」的人，統籌政治抗爭，整合
政黨、輿論、宗教、社運等力量，四處煽動燃
火頭，挑起爭議，為反對而反對，向政府展開
一輪接一輪的攻擊。

諮詢後期忽然反對
早於1998年，政府已構思發展新界東北，而

2007年的《施政報告》就明確將發展新界東北
列入「十大基建」，前後共舉辦逾30場諮詢
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由出任發展局局長開
始，並推動「由下而上」的諮詢。不過，朱凱
迪就誣陷政府規劃無諮詢，又指發展計劃是
「由上而下」的長官意志，鼓動少數村民及非
原居民抗爭，挑撥離間，企圖鬧大事件，刺激
對立，製造分化，又透過輿論，號召示威遊
行，完全漠視香港整體長遠利益。朱凱迪曾奢
望進入建制，與其他成員出選區議會，結果因
欠缺群眾支持，全線敗北，參選八鄉北選區的
朱凱迪僅得不足300票，被對手遠遠拋離。

「夫妻檔」巧立名目
因「三點式艷照」曝光而有「社運女神」稱

號的葉寶琳不但是「土盟」執委，亦是「天主
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反國教大聯盟」
發言人、「保衛皇后、菜園村關注組」成員，
多重身份，四處流竄，見縫就插，掛 不同
「牌頭」現身，利用巧立名目的「關注組」、
「反乜大聯盟」為幌子，幕後操控所謂非政治
化的「自發性」行動。
葉寶琳的未婚夫王浩賢亦不弱，身份甚至較

葉寶琳更多，包括「人民規劃行動」成員、
「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關注樓宇強制
拍賣大聯盟」成員、「土地正義聯盟」地區組
織幹事等，多年來參與多個聲稱「捍衛本土」
的社會運動，包括「停止清拆利東街」、「保
衛皇后碼頭」、「反高鐵運動」等，令社會爭
議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問

題政治化、激進化事件一波接一波，最

新的事端是諮詢多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

劃，近日突然冒出一些毫不負責任的反

對聲音，一群聲稱「保衛家園」的人，

利用輿論攻勢，製造對立，激化爭議，

為反政府不惜犧牲香港長遠利益，欲推

倒發展計劃。這一事件的「幕後黑手」

和滋事者，正是近年來很多事端的「搞

手」，他們中的8人，於去年一個集會

後無通知警方下遊行集結，早前被裁定

非法集結等共9項罪成；其中「遊行指

揮」首被告葉寶琳及第四被告王浩賢被

判監禁但獲緩刑，包括朱凱迪在內的其

餘6名被告則被判罰款。而葉寶琳、王

浩賢和朱凱迪3人，便是透過「土地正

義聯盟」大力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

「黑手」和幹將。

非法示威罪犯
社會問題政治化 損港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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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朱江瑋 無業 陳秉鳳「菜園村支援組」參與者 洪曉嫻前數碼廣播節目主持人 李世鴻 文員 明偉添 商人

壹傳媒 學聯教協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民主黨公民黨

黎智英（壹傳媒主席） 李柱銘（民主黨創黨主席） 陳日君（天主教樞機主教） 陳方安生（前政務司司長）

葉寶琳
「民陣」成員、「天主教

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

「土地正義聯盟」成員

王浩賢
社民連成員、公共專業聯盟成

員、「土地正義聯盟」成員
判監4星期緩刑1年 朱凱迪

罰款

罰款

罰款罰款罰款罰款

「土地正義聯盟」成員

搞激阻發展黑手

今年樓市累積升幅
高達16.38%，但樓
市「風光」背後是

冰火兩重天：一方面，
港島區上車盤呎價動輒
竟近萬元；另一方面，
卻還有「九七樓蟹」至
今依然未能翻身。

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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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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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發佈2012年
秋季報告預測，今
年中國GDP增長速

度為7.7%左右，為1999
年以來最低增長水平。
GDP將在四季度觸底小
幅回升至7.5%以上，明
年將溫和回升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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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羅照輝昨日在
日本，與外務省亞

大局局長杉山晉輔會
面，就釣魚島爭端交換
了意見。雙方同意中日
在近期舉行新一輪副外
長級會談，磋商釣魚島
爭端。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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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
島
爭
端

中
日
副
外
長

2012年福布斯中國
富豪榜昨天在上海
發佈。百度CEO

李彥宏因股價下跌降至
第2位，娃哈哈集團掌
門人宗慶後以630億元
人民幣淨資產重回榜
首，三年內第二次成為
內地首富。 詳刊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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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630

億

2012年和平獎由歐
洲聯盟獲得，讚揚
歐盟及前身歐洲共

同體在過去逾60年，積
極推動和平、自由、民
主及人權。不過歐盟目
前正受歐債危機蹂躪，
不少疑歐派人士批評結
果。 詳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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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美元繼前
日突破6.28之後，
昨日一開盤即衝破

6 . 2 7 關 口，最高見
6.264。人民幣兌港元昨
日也升破0.82關口，現
鈔兌換價更曾高見100
港元兌80.1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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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專業聯盟


